
附件
新浦镇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工作规则
一、机构设置

第一条  新浦镇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以下简称“镇灾防委”）是经批准成立的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议事协调机构，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宁波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

第二条  镇灾防委设主任1名、常务副主任1名、副主任8名，成员39名。镇长任主任，政法委员任常务副主任，各线分管领导任副主任，成员由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担任。新浦镇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镇灾防办”）设在应急管理所，负责镇灾防委日常协调工作。政法委员兼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所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主要职责

第三条  镇灾防委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负责统筹指导、综合协调全镇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主要职责：

（一）协调推动各村（居委）、各成员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宁波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自然灾害防治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各级领导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自然灾害防治作为全镇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行业专项规划；

（二）组织研究制定实施全镇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政策、规划、制度；

（三）督促指导各村（居委）、各成员单位建立镇、村（居委）两级统一的自然灾害防治领导体系，统筹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四）协调推动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促进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推广应用，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五）根据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或终止全镇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六）统筹指导各村（居委）、各成员单位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调拨、使用、管理，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七）统筹协调各村（居委）、各成员单位推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八）统筹协调各村（居委）、各成员单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组织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九）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协同科研院校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十）完成镇党委政府、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第四条  镇灾防委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要求，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依法依规履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职责。
三、工作制度

第五条  镇灾防委实行集体讨论重大问题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第六条  镇灾防委全体会议需经主任批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为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成员，根据会议议题可邀请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及专家参加或列席。会议议题由镇灾防办根据镇灾防委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要求或成员单位建议研究提出，按程序报镇灾防委主任批准确定。会议要讨论的重要文件，由镇灾防办提前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并组织修改完善，按程序报镇灾防委主任同意后提交会议。会议形成纪要，以镇灾防委文件印发。

第七条  镇灾防委专题会议由常务副主任主持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由镇灾防办提出建议，按程序报镇灾防委常务副主任批准。会议议题由镇灾防办根据镇灾防委常务副主任、副主任要求或成员单位建议研究提出，按程序报镇灾防委常务副主任批准确定。会议要讨论的文件，由镇灾防办提前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并组织修改完善，按程序报镇灾防委常务副主任同意后提交会议。根据需要形成会议纪要，以镇灾防委文件印发。

第八条  镇灾防委全体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抓好落实，落实情况及时向镇灾防委报告。镇灾防办负责跟踪督办。

第九条  镇灾防委建立日常协调与联络机制。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作为联络员，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情况，研究问题、推动工作。

四、其他事项

第十条  镇灾防委文件由镇灾防办组织起草，根据需要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按程序报镇灾防委主任或常务副主任签发，重要文件抄送市灾防委。

第十一条  镇灾防委各成员单位每半年向镇灾防委书面上报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情况。




